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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為扶植創新產業發展，完善企業籌資管道，並擴大我國資本市場規模，金管會於

109 年 12 月 3 日宣布將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現行多層次資本市場架構下分別開設「臺

灣創新板」及「戰略新板」，協助創新業者進入資本市場籌資。本期月刊特以「開設創

新性新板，協助企業籌資」為主題，由本局曾科長煌鈞撰寫「淺談各國創業板之現狀與

發展」、吳副研究員怡瑩及陳專員怡秀撰寫「淺談研議開設創新性新板之規劃」等 2 篇

專題，以饗讀者。

第一篇專題作者首先概述英國及亞洲鄰近資本市場創業板之板塊規劃概況與市場現

況，其次基於目前國際上較成功的創業板市場多係仿效英國 AIM 制度，介紹倫敦 AIM
市場之成功經驗，包括交易稅負優惠、保薦人制度、多層次資本市場之各板塊區隔及

AIM 定位做為申請主板的預備市場，並簡述各國創業板之發展特色與我國創新板塊規

劃方向，並借鏡國際主要資本市場經驗，與參酌專家學者意見，以期我國開設創新性新

板籌畫更周延與完善。

第二篇專題作者主要介紹本次推動上市「臺灣創新板」及興櫃「戰略新板」之緣起，

文中說明新板研議過程及規畫重點，包括採行簡易公開發行機制、訂定合適掛牌標準及

條件、限合格投資人參與及主辦輔導承銷商持續輔導，並就目標公司、上市 /登錄條件、

公開發行及交易制度等方面比較「臺灣創新板」及「戰略新板」之異同。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發布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管理規則第 5 條第 6 款規定之令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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